


中電集團是亞太區規模最大的私營電力公司之一，業務遍及香港、

中國內地、澳洲、印度、東南亞及台灣。中電集團擁有包括採用

煤、天然氣、核電及可再生能源作為燃料的多元發電組合，在香

港上市的中電控股有限公司是其控股公司。

集團透過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縱向式綜合電力業務，

為八成市民提供高度可靠的電力供應。中電集團是中國內地最大

的外來電力投資者，專注發展低碳能源。在澳洲，集團全資擁有

的附屬公司 EnergyAustralia 是當地一間具領導地位的綜合能源公

司，為住宅及工商客戶提供天然氣及電力。集團持有 50% 股權的 

Apraava Energy 是印度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商之一，擁有發電

和輸電業務。

關於中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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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電，我們在註重成果的同時，亦重視達致目標的方法。這是中電轉型為“新

世代的公用事業”之基礎，象徵我們更著重減碳、數碼化、成本效益及追求卓越

項目交付。隨著業務日益增長和不斷演變，我們需要在日常運營中管理更多對人

或環境相關的風險。

我們對提升健康、安全和環境 (HSE) 績效的決心堅定不移，亦深明只有在有計劃、

有系統的環境下工作，才能有出色的表現。為此，我很高興介紹經改進的健康、

安全和環境管理體系 (HSEMS) - 中電集團的安健環管理框架。

HSEMS 管理系統旨在提升中電的安健環強制性要求，加強集團在這方面的實力，

使我們更具能力防止對員工、資產和業務所在地社群造成的傷害。

中電的成功建立於團隊用積極的態度管

理所有對健康、安全和環境有潛在影響

的事項，讓我們能每天努力為客戶提供

世界級和可持續發展的能源方案。

蔣東強

首席執行官

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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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和環境管理體系（HSEMS）

框架
中電集團 HSE 管理体系是實施中電集團 HSE 政策承諾和中電集團 HSE 管理管治要求的

主要工具。

中電集團 HSE 管理管治框架如圖 1 所示。

中電集團 HSE 管理體系遵循策劃、實施、檢查和處置 (PDCA) 循環，由以下四個部分組成：

 •  領導力和承諾；  •  運行促進因素；及

 •  策劃和支持；  •  監督、學習和改進。

每個部分都包含了由標准、相關指示和輔助工具組成的要素（詳見圖 2）。

範圍
中電集團 HSE 政策、HSE 管理管治和相關的 HSE 標準適用於所有中電營運業務，以確

保在 HSE 管理中採用統一的方法，同時允許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

圖 1     中電集團 HSE 管理管治框架

圖 2     中電集團 HSE 管理体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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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MS 文件架構

HSE 政策

中電集團制定的 HSE 政策每三年更新一次，並且經由首席執行官 (CEO) 批準。該政策規

定了中電 HSE 績效期望的策略、方向和願景。它反映了中電業務的性質、規模以及中電

的活動、產品和服務的潛在 HSE 影響。

HSE 政策傳達給所有相關方，並在中電集團網站上發布。

HSEMS 標準

HSEMS 標準是強制性的，為 HSE 政策的詳細要求和應對集團範圍內的 HSE 風險提供支

持。

HSEMS 標準規定了必須落實什麼，而不是如何落實。實現這些要求的方法由中電營運業

務進行管理。中電營運業務可以靈活地確定如何最好地滿足最適合其業務的 HSEMS 標準

的要求。

如果適用的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比中電 HSEMS

標準強制性要求更嚴格，則以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為準。如果沒有規定適用的法律法規要求，則

適用的 HSEMS 標準強制性要求將作為中電

營運業務的最低合規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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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EMS 指示

HSEMS 指 示 是 對 HSEMS 標 準 的 補 充， 決 定 了 在 整 個 集 團 內 如 何 實 施 某 些 流 程。

HSEMS 指示是适用于所有中電營運業務的強制性文件。

HSEMS 輔助工具

HSEMS 輔助工具旨在提供進一步的支持或指導。輔助工具不是強制性的，而是一種為中

電營運業務提供支持的資源。各業務部門可以直接採用這些指導或輔助工具，或根據業務

需要對這些工具進行定制。

保證

中電集團 HSEMS 的保證活動包括了三道防線：

 •  第一道防線：營運 — 中電營運業務安健環

 •  第二道防線：職能 — 集團安健環

 •  第三道防線：獨立 — 內部或外部

集團層面的保證活動將根據基於風險的方法進行優先級排序。《保證和評審標準》中給出

了對中電營運業務的其他強制性要求。

豁免的管理

如果中電營運業務不能符合 HSEMS

的強制性要求，必須提出豁免申請並

經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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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領導力和承諾



要素   1.1

領導力和承諾

目標

本標準旨在提供一系列對 HSE 領導力標準要求，包括 HSE 承諾、責任和職責。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提供 HSE 建議、協助和專業意見的人員都具備相應能力；

2)  崗位、職責和責任，包括職責的授權，都被記錄、傳達、行使和遵守；及

3)  領導對中電營運業務中所有層面的 HSE 表現負責和最高管理者對其業務部門 HSE 管理負最

終責任。

強制性要求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1.1.1 使員工能夠報告危險源、風險、未遂事件和事故，而不用擔心遭到懲罰或公司採取

任何對其不利的行動。

1.1.2 將《中電集團 HSE 管理体系實施指示》（CLPH-GOHSE-DIR-001.1）應用于中電營

運業務，并在需要時遵循《HSE 管理体系豁免指示》（CLPH-GOHSE-DIR-001.2）。 

1.1.3 在其日常工作中應用中電營運業務的《HSE 行為框架》。 

1.1.4 應用中電營運業務的《公平公正原則》對待所有員工和承包商。

1.1.5 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中電營運業務規定的 HSE 相關領導力或同等培訓計劃，並定期

進行重溫。

1.1.6 提供充分的資源以支持中電營運業務進行有效的 HSE 管理。

1.1.7 制定流程以表揚、促進和獎勵 HSE 創新、持續改進和積極行為。

6



2.1 風險管理

2.2 設計策劃

2.3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

2.4 策略與策劃

2.5 培訓和能力

2.6 承包商管理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風險與控制

2.1.1 實施中電營運業務相關流程，以識別 HSE 風險（包括工藝安全）及把相關風險降低

到合理可行的最低水平。

2.1.2 根據與中電集團風險矩陣一致的風險矩陣評估 HSE 風險。 

2.1.3 當以下情況發生時，對現有的 HSE 風險和 / 或措施影響作評審：

  • 工作、過程、設備、運行或人員有重大變化 ; 或

  • 中電內部或外部發生的重大 HSE 事件

2.1.4 在預定的時間範圍內實施控制措施，並進行跟蹤，以確保其到位且充分。

風險台賬和傳達

2.1.5 制定和維護風險台賬，記錄 HSE 風險和機遇。

2.1.6 記錄重大的 HSE 危險源、風險和機遇，並將其傳達給相關執行管理層、董事會、前

線員工和如有需要其他相關者。

要素   2.1

風險管理

目標

本標準旨在闡明如何識別、評估和控制與當前或未來活動相關的 HSE 風險和機遇。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地方所有關於製定、評審和報告風險的法律法規要求；

2)  根據控制層級建立控制措施；及

3)  進行或參與風險評估的人員有能力完成相關工作。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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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2.2.1 對於需要由中電控股投資委員會批准的項目，在作出最終投資決策（FID）之前，完

成並向集團 HSE 提交環境盡職調查報告或同等報告。環境盡職調查應符合以下規定 :

  • 《環境盡職調查 (EDD) 指示》（CLPH-GOHSE-DIR-002.2.1）；及

  • 相關的項目管理管治系統（PMGS）要求

2.2.2 對於符合以下條件的任何項目，根據《環境影響評估 (EIA) 指示》(CLPH-GOHSE-

DIR-002.2.2)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 潛在的發電、輸電和配電、礦場以及其他電力相關項目；

  • 根據相關法規或出資人的要求，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重大改造項目；

  • 根據相關法規或出資人的要求，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清拆項目；

  • 根據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或

  • 根據中電控股投資委員會的要求。

 小規模投資或收購項目免於遵守本標準的要求。中電營運業務必鬚根據具體情況聯

繫集團健康、安全和環境部獲得建議。

要素   2.2

設計策劃

目標

本標準旨在提供一種系統性的方法，以識別擬議項目潛在的環境風險、責任和影響。

應用

項目管理管治系統 (PMGS) 範圍內的中電營運業務項目。

項目是指為了生產期望的產品、服務或結果而進行的暫時性工作。單獨的重複性工作，如維護、

檢修或檢查，通常不被視為是項目。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有關項目審批或同等要求的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及

2)  在設計策劃過程中進行或完成評估和監督的人員是經過培訓且有能力的。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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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2.3.1 建立識別、記錄、包含、保持、傳達和報告所有適用的 HSE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的

流程，包括中電集團安健環部的強制性要求。

2.3.2 定期評估對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的合規性，並傳達評估結果給相關方以推動對 HSE

管理的持續改進。

2.3.3 建立管理違規項、不符合項和不合規項的流程，包括追蹤補救措施的完成情況。

2.3.4 對 HSE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台賬或同等文件的存取進行管控，避免意外刪改。

目標

本標準旨在識別、記錄、保持、傳達並確保遵守所有相關的 HSE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進行或參與識別、解讀和評估 HSE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的人員具備相應能力 ; 及

2)  有一個包含適用的 HSE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的台賬。

強制性要求

要素   2.3

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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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策略，指標和計劃

2.4.1 制定一個經董事會批准、有特定期間的集團 HSE 策略，並把基於風險的方法、HSE

政策的要求以及相關方的意見反饋納入該策略中。

2.4.2 建立並監督中電營運業務的 HSE 指標和 HSE 計劃，以確保中電集團 HSE 策略的

可操作性和有效實施。 

責任和評審

2.4.3 中電營運業務管理層有責任落實集團 HSE 策略。

2.4.4 業務部門最高管理者在特定時間內評審政策、目標、指標和與集團 HSE 策略的一致

性，以持續改進 HSE 績效。

目標

提供一個透過制定和監督策略、指標和計劃的方法，有系統地確保 HSE 融入業務規劃。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HSE 績效是整體組織績效的一個部分 ;

2)  指標和計劃有效地傳達給相關方；及

3)  HSE 指標和計劃有負責人，並有足夠的資源來實現其預期結果。

強制性要求

要素   2.4

策略與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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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安健環培訓和能力體系

2.5.1 制定並實施 HSE 培訓和能力體系或同等體系，以確保作業人員有能力、裝備齊全、

接受適時培訓，並在需要時獲得作業證以完成其工作。

安健環培訓計劃

2.5.2 制定並實施 HSE 培訓計劃，包括人員培訓需求分析。

2.5.3 文件記錄和保持崗位需要的強制作業證、註冊或執照。

安健環入場培訓

2.5.4 制定並實施開始工作或進入中電營運業務前的 HSE 入場培訓計劃或同等計劃，並涵

蓋重要和相關的 HSE 信息，以確保員工、承包商和訪客的安全。

安健環培訓記錄

2.5.5 保存中電營運業務內完成的 HSE 培訓記錄包括入場培訓。

目標

識別及保持 HSE 培訓和能力要求，使員工具備所需的 HSE 技能和知識，以安全和對環境負責

的方式完成工作。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HSE 培訓安排符合所有相關的地方法律法規要求；及

2)  內部或外部提供的 HSE 培訓由合資格或經授權的干練人員進行。

強制性要求

要素   2.5

培訓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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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建立承包商的 HSE 能力準則

2.6.1 根據所需服務的關鍵性，評估是否需要信息邀請書 (RFI) / 意向書 (EOI) 。

2.6.2 制定並實施信息邀請書 (RFI)/ 意向書 (EOI) 的健康、安全和環境（HSE）能力準則，

供中電營運業務用於選擇承包商，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承包商持有適當的註冊、執照、保險和許可證，以滿足他們將被要求執行的工作

類型；

  • 評估承包商是否有能力從事這項工作的機制，把重點放在關鍵 HSE 風險；和

  • 確認承包商過往的業務經驗和相關的 HSE 表現記錄。

要素   2.6

承包商管理

目標

本標準旨在為中電營運業務的承包商提供一個涵蓋健康、安全和環境要求的框架，包括他們減

低對不利健康、安全和環境的能力。

應用

根據中電營運業務所評估具有對健康、安全和環境有潛在不利影響的外包工作。

外包工作包括以下內容 :

 • 其工作和 / 或工作場所受中電營運業務控制的承包商

 • 其工作不受中電營運業務控制，但在中電營運業務範圍內工作的承包商（例如，維修供應商

的設備，如打印機）

 • 其工作受中電營運業務控制，但在中電營運業務控制之外的工作場所的承包商（例如，在公

共區域工作例如道路）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進行或參與管理承包商的人員是有能力的，包括聘用行業專家；

2)  承包方式和合同符合當地法律法規要求；及

3)  與中電營運業務的採購團隊或同等人員聯絡。

強制性要求

13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招標書 (RFP) / 詢價書 (RFQ) 和合同授予

2.6.3 制定一份考慮到以下 HSE 要求的 RFP / RFQ：

  • 工作範圍和現場條件包括該地區可預見的危險源；

  • 在整個合同工作期間要履行的現場特定常規 HSE 要求；

  • 持有有效執照、許可證、程序或相關文件；

  • 工作範圍內可預見風險的特定 HSE 管理要求；

  • 每個公司和相關人員的 HSE 責任；

  • 總承包商對分包方的 HSE 績效負責，中電有權接受或拒絕被推薦的分包方；

  • 在工作開始前，承包商提供工作範圍或服務特定的 HSE 計劃以及相關可交付成

果，作為投標文件的一部分；

  • HSE 績效水平；和

  • 當合同有偏離或不符合項時的流程，包括所需的相關批准。

2.6.4 按照中電營運業務採購程序進行 RFP / RFQ 評估，並選擇最合適的承包商，包括對

HSE 準則進行評估。

專案啟動會議和準備狀態審查

2.6.5 在專案啟動會議上向承包商傳達其 HSE 責任，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持續性績效監督和報告要求，包括中電進行獨立事件調查的權利；

  • 承包商要解釋其分包方的管理過程以及他們將如何滿足中電營運業務要求；

  • 確保已理解所有項目 / 現場特定的 HSE 風險和要求，並在商定的時間內執行控制

措施；和

  • 中電營運業務有關而可能影響承包商的 HSE 風險和控制措施，及特定許可和 / 或

授權。

2.6.6 在動員前進行準備狀態審查，包括核查是否符合合同和法律法規要求。

要素   2.6

承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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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合同交付

2.6.7 與承包商確認已向一線工作人員（包括分包方）提供相關培訓，解釋 HSE 要求，包

括設備、工具和材料的使用。

2.6.8 制定一個在合同交付期間確保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合同要求的程序。

2.6.9 根據風險情況，定期對承包商進行 HSE 檢查和審核，以確保：

  • 有適當的工作條件和控制措施已到位；和

  • 符合合同和批准的 HSE 計劃中所規定而適用的管理體係要求。

2.6.10 遵循中電營運業務所規定而適當的變更管理程序。

2.6.11 確保有足夠的基於風險的監督水平，以監測以下內容：

  • 承包商的 HSE 績效；和

  • 及時傳達和解決 HSE 問題

評審和結束

2.6.12 制定程序，以確保承包工作已經完成並符合已同意的 HSE 績效水平。

2.6.13 按照中電集團 HSE 報告數據規範指示（CLPH-GOHSE-DIR-004.3.2）的要求，記錄

和報告承包商的 HSE 績效數據。

要素   2.6

承包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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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安全 – 車輛和移動設備

3.1.2  安全 – 高空作業及物件下墜

3.1.3  安全 – 吊裝作業

3.1.4  安全 – 密閉空間

3.1.5  安全 – 電氣安全

3.2.1  環境 – 有害物質排放

3.2.2  環境 – 廢物管理

3.2.3  環境 – 大气排放管理

3.3.1  身心健康 – 職業健康和衛生

3.3.2  身心健康 – 禁止酒精和藥物

3.3.3  身心健康 – 返崗和傷病管理

3.3.4  身心健康 – 心理健康

3.4.1  工藝安全



要素   3.1.1

安全 - 車輛和移動設備

目標

防止因車輛、移動設備和 / 或人之間的碰撞，或車輛翻倒而導致的死亡或嚴重傷害。

應用

應用於中電擁有的車輛和移動設備 不包括航空、海上船舶、第三方租用的車輛（如汽車租賃）

或在固定軌道上運行的設備（如堆取料機）。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遵守所有與車輛和移動設備有關的當地法律要求；

2)  確保採購和維護適合用途的車輛和移動設備的程序；

3)  駕駛員 / 操作人員的授權程序，包括遵守交通法規的要求；及

4)  駕駛員 / 操作人員身體情況適合操作車輛 / 移動設備，包括不受酒精、藥物（損害身體功能 /

非法）和疲勞影響。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操作車輛 / 移動設備時，始終係好安全帶（如已安裝）；

2)  確保貨物已固定好及使用合適的係緊裝置或索具；

3)  停泊車輛或移動設備時，使用手剎或同等裝置並在適當的檔位上。

17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1.1.1 按照規定的頻率完成車輛和移動設備的啟動前安全檢查，以核實設備是否可以安全

使用，停止使用並不安全的設備。

3.1.1.2 當情況需要時，使用行程管理規程來計劃行程和監測是否安全抵達。

3.1.1.3 中電營運業務內確保車輛和移動設備的移動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與行人分開。

3.1.1.4 固定並保持運輸貨物的平衡，以確保司機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車輛和移動設備

3.1.1.5 安裝操作員警報系統、科技或其他安全功能，以防止或減輕碰撞或翻車的影響。

作業人員

3.1.1.6 如有配備安全帶，在操作車輛或移動設備時應系上。

3.1.1.7 在授權操作前，要驗證司機 / 操作者是否有能力使用特定類型的移動設備或重型車

輛。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1.1

安全 - 車輛和移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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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防止人員從一個水平面自由墜落到另一個水平面，以及物件下墜而造成死亡或永久損害。

應用

可能存在因作業人員從一個水平面自由下墜到另一個水平面和 / 或因物件下墜，而導致永久損害

或死亡風險的中電活動。這些活動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高空作業、產品和材料儲存、在高空使用

手動工具、設施 / 設備維護等活動，但本標準不包括起重和裝卸作業，這些作業可參考《安全 

– 吊裝作業標準》（CLPH-GOHSE-STD-003.1.3）。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參與高空作業的工人經過培訓，被認為有能力，並被授權進行活動；

3)  對高空作業進行規劃和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可能將墜落風險（人員及物件）降至最低；及

4)  工人身體狀況適合相關作業，而且沒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使用墜落限製或墜落停制系統時，始終緊扣在指定的掛點上；

2)  確認孔洞（地板和屋頂開口）已經有圍欄圍護好；

3)  將工具和設備系在安全的連接點上，以防止其掉落。

要素   3.1.2

安全 - 高空作業及物件下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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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1.2.1 當現場條件不合適或惡劣天氣可能影響高空作業或有物件下墜風險時，停止作業。

3.1.2.2 制定和實施高空作業救援計劃，包括救援人員和相關救援設備在現場隨時可用。

3.1.2.3 工地和有物件下墜風險的相關禁區維護妥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物件下墜帶來的風

險。

工作平台和防墜保護設備

3.1.2.4 按照供應商的建議，安裝、評估、使用、檢查和維護工作平台。

3.1.2.5 工作平台要適合工作需要，在穩定的表面上使用並固定好。

3.1.2.6 墜落限制 / 墜落停制系統必須按照製造商的建議進行設計、安裝、操作和維護，並

適合作業要求。

3.1.2.7 掛點由合資格人員驗證或評估是否足以承受其可能受到的衝擊力。

3.1.2.8 固定或從高處移除材料、工具和設備，以防止物件下墜。

作業人員

3.1.2.9 作業人員經過培訓，並被評估為有能力使用特定的防墜保護設備。

3.1.2.10 在高空作業前，檢查防墜落個人防護設備是否處於良好狀態，是否正常運行，是否

正確佩戴。

3.1.2.11 在暴露於無保護的邊緣時，安全裝備連續地係好。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1.2

安全 - 高空作業及物件下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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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防止吊裝作業中的載荷 / 設備墜落造成死亡或永久損害事件。

應用

存在死亡或永久損害潛在風險的中電吊裝作業活動。這包括中電運營業務評估後的複雜和重型

吊運。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參與作業的工人經過培訓，被認為有能力，並被授權進行活動；及

3)  工人身體狀況適合相關作業，而且沒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正式起吊前進行試吊；

2)  在安全工作負荷內操作起重裝置；

3)  確保任何時候吊重物下方都不會有人。

要素   3.1.3

安全 - 吊裝作業

21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1.3.1 制定並實施吊裝程序、計劃或同等措施，以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減低吊裝作業

造成的嚴重傷害和死亡風險。

3.1.3.2 建立吊裝作業禁區，包括嚴格控制進出。

3.1.3.3 就溝通方法達成一致，並在工作團隊內部以及與其他受影響團隊保持溝通。

起重裝置及吊索具

3.1.3.4 選擇合適的起重裝置及吊索具，並按照製造商的建議進行檢查、操作和維護。

作業人員

3.1.3.5 在進行吊裝作業之前，驗證並確保計劃的控制措施已得到實施。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1.3

安全 - 吊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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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防止在密閉空間內作業時因暴露於有害的能量而造成死亡或永久損害。

應用

中電營運業務在密閉空間內進行作業，而該密閉空間內存在因危險空氣、有害物質、掩埋或當

地法律和其他要求中規定的危險源而造成的永久性損壞或死亡風險。

密閉空間是指因其封閉性質而具有以下條件的空間：

 • 不是為人員持續佔用而設計的；及

 • 可能或潛在地可能有來自以下不利健康和安全的風險：

 o 空氣中氧氣含量有關的危險 ( 缺氧 / 富氧 )；

 o 有害物質，包括可能造成爆炸或火災風險的氣體、蒸汽或灰塵；

 o 超過職業接觸限值的有害物質； 

 o 影響工作環境的熱力；或 

 o 掩埋。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從事密閉空間作業的工作人員具備相應能力，並在需要時持有所需的許可證或同等證書；

3)  評估和規劃密閉空間作業並將暴露於危險空氣環境、爆炸或掩埋的風險降至合理可行的最低

水平；

4)  作業人員身體狀況適合相關作業，而且沒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

5)  密閉空間結構由有能力的作業人員建造並維護；及

6)  實施識別和確認密閉空間的程序。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除非風險評估另有列明，否則應使用經過校準的氣體監測器持續監測密閉空間的空氣，並對

空氣中的不利偏差發出聲音警報；

2)  當現場條件不合適時（如突破液位標記，機械通風故障），停止工作並疏散的要求已傳達給

所有相關人員，並得到理解。

要素   3.1.4

安全 - 密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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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1.4.1 識別、圍封並為密閉空間設置標示，以防止未經授權人員進入。

3.1.4.2 隔離可能導致固體、液體或氣體釋放並影響密閉空間作業的潛在有害能量。

3.1.4.3 檢查密閉空間空氣質量是否安全 ( 在進入密閉空間作業之前 )，除非風險評估報告，

密閉空間工作票或同等文件另有列明，否則持續監測。

3.1.4.4 制定並實施每個密閉空間的救援計劃，確保所有救援設備和訓練有素的人員可用。

3.1.4.5 完成風險評估報告和密閉空間工作票或同等文件，並將其展示在密閉空間入口的顯

著位置。

3.1.4.6 當密閉空間內有人時，確保密閉空間監護人或同等人員在旁監護。

密閉空間設備

3.1.4.7 根據製造商的建議，檢查、校準和維護氣體檢測儀器和監測設備。

3.1.4.8 通過吹掃、通風和 / 或清潔，在密閉空間內提供合適的空氣環境。

3.1.4.9 選擇適當的密閉空間工具和設備，並按照製造商的建議進行檢查、操作和維護。

作業人員

3.1.4.10 確保進行氣體檢測的作業人員有能力使用特定氣體檢測設備和監控密閉空間內潛在

的有害氣體。

3.1.4.11 培訓中電營運業務的應急響應團隊成員從密閉空間中救援人員。

3.1.4.12 指定一名有能力的監護人或同等人員監控所有進入 / 離開密閉空間的人員，與密閉

空間內的作業人員溝通，並能夠在緊急情況下發出警報。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1.4

安全 - 密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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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防止在電氣設備上或附近作業時因電能而造成的死亡或永久性損害。

應用

中電營運業務活動涉及從高電壓到低電壓的電氣設備或系統，這些設備具有對人員（包括作業

人員和公眾）造成永久性損害的可預見風險。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建立並遵循安全工作程序；

3)  有工作票系統，並根據其要求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

4)  工人身體狀況適合相關作業，而且沒有受到藥物或酒精的影響；及

5)  工人根據電氣作業的風險程度，穿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電氣設備上作業前，驗證它是否已隔離 / 斷電（即證明已斷電）；

2)  識別並保持與外露帶電導體的安全工作距離；

3)  隔離後實施上鎖掛牌程序。

要素   3.1.5

安全 - 電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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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1.5.1 建立並保持電氣安全的工作環境，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減低因不利的現場條件或操

作錯誤造成的電氣風險。

3.1.5.2 在操作電氣系統 / 設備前，識別並確認系統 / 設備的正確位置。

3.1.5.3 控制人員進入有外露帶電導體的區域。

3.1.5.4 建立並實施程序，以確保非帶電作業時電能危險源已被隔離。

3.1.5.5 建立並實施技術變更管理流程，以評估和管理電氣系統或設備的變更風險。

3.1.5.6 工作團隊間建立並保持溝通以確保電氣作業安全。

3.1.5.7 制定並實施應急計劃，確保必要的救援設備和經培訓的人員隨時準備好。

電氣設備

3.1.5.8 定期檢查、維護和測試電氣設備及其部件。

3.1.5.9 為電氣設備配備適當的保護系統 / 裝置，以防止或緩解弧閃或觸電的風險。

作業人員

3.1.5.10 委任或授權有能力的人員在特定電壓或電氣設備作業。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1.5

安全 - 電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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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防止和減輕因有害物質在環境敏感區域不受控的排放造成嚴重的環境影響。

應用

在中電營運業務範圍內的活動，且有在環境敏感區域不受控制地排放有害物質的風險（根據法

律和其他要求的定義），而導致嚴重環境影響。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應具有以下要求：

1)  明確界定環境敏感區域；

2)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及

3)  參與作業的人員經過培訓，被認為有能力，並被授權（如需要）進行活動。

關鍵控制措施（在確認相關的關鍵控制措施到位且有效前，不得開展工作）

1)  隔離有害物質的儲存和排放區，以防止不受控制的排放；

2)  確認二級圍護措施（如堤壆，集油槽 / 坑，滴油盤）是足夠的，處於良好狀態和位置正確。

要素   3.2.1

環境 - 有害物質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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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2.1.1 制定和實施應急洩漏計劃和補救計劃，以減少不受控制的排放對環境造成的不利影

響。

3.2.1.2 制定和實施有害物質的庫存登記冊或同等資料，包括安全、健康和環境風險的相關

資料。

圍護措施、管道和設備

3.2.1.3 按照製造商的建議，設計、安裝、檢查、測試和維護容器、管道和儲存設施。

3.2.1.4 確保容器、管道和儲存設備的建造和操作適合於目的，包括考慮可預見的現場危險

源和環境條件。

3.2.1.5 安裝操作員警告系統、技術或其他安全功能，以防止或減輕超壓 / 溢出 / 過滿的嚴重

影響。

3.2.1.6 安裝二級永久 / 臨時圍護系統且能容納大型儲存容器中充分容量的物質。

3.2.1.7 將有害物質儲存在指定的容器、管道和設備中，貼上適當的標籤，並識別有害物質

的位置。

作業人員

3.2.1.8 當有害物質被移動、填充或排放時，有能力的的作業人員應在運行區內或附近。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2.1

環境 - 有害物質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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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旨在提供一個流程以控制和管理中電營運業務產生的廢物，流程包括預防和減輕与廢物管理有

關的重大環境影響。

應用

本標准适用于產生廢物的中電營運業務活動，而這些活動產生的廢物受當地廢物管理法律法規

和其他要求的規管，或經以下流程識別對環境有不利的影響：

 • 策划和施工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或關鍵問題評估流程；

 • 環境管理体系下重大環境因素的識別和評估流程；或

 • 任何其他确定重大環境風險 / 因素的風險評估流程。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當地法律法規要求，并有所需的執照、批准或許可，且保留活動記錄；

2) 參与運輸、使用、處理和處置廢物的工作人員都經過培訓、獲得許可和授權（如有需要）來

進行活動；及

3)  為處理廢物的工作人員提供足夠的 HSE 信息和設備（如個人防護設備）。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2.2

環境 - 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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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2.2.1 制定、實施和保持一個流程，以控制和管理中電營運業務所產生的廢物，將環境風

險降低到合理可行的最低水平，流程包括以下內容：

  • 識別和分類中電營運業務所產生的廢物，包括以廢物類型分類；

  • 与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有關廢物管理的要求；

  • 廢物管理層級（避免、減少、重用 ( 如循環經濟 )、回收、處理或處置）；

  • 針對适用的廢物類型減少 HSE 風險的控制措施；及

  • 監測和報告流程。

3.2.2.2 根据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將中電營運業務所產生的廢物分類為有害或無害，

如果沒有相關要求，則遵循國際慣例。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2.2.3 指定經認可的實驗室對無法分類的廢物進行檢測，否則將該廢物視為有害廢物并進

行處理。

3.2.2.4 為有害廢物相關的緊急情況制定和實施應急響應計划。

3.2.2.5 根据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采集、記錄和報告廢物管理績效數据，包括与有害

廢物相關的事件和未遂事件。

3.2.2.6 制定、實施和保持一個從廢物產生到處置的廢物管理監測流程。

包裝、標記和儲存

3.2.2.7 制定、實施和保持包裝、標記和儲存中電營運業務所產生的有害廢物的流程。

3.2.2.8 隔离和分開存放有害和無害廢物在安全的地方，以防止不相容的廢物之間的污染。

3.2.2.9 包裝和儲存有害廢物在設計和結构合适的容器中，以防止在正常的儲存和處理條件

下出現滋扰的气味、泄漏、或儲存物的溢出。所有有害廢物容器必須貼有符合廢物

管理相關法律法規且清晰可見的標籤，以識別廢物的類型。

3.2.2.10 在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的情況下，將有害液体廢物儲存在有圍護的區域。

3.2.2.11 制定有害廢物儲存區的出入控制。

3.2.2.12 制定、實施和保持一個流程，确保定期檢查有害廢物容器和儲存區，以識別任何損

坏和溢出。

收集和運輸

3.2.2.13 收集和運輸有害廢物獲當地監管部門的許可、批准或准許。

3.2.2.14 确保從中電營運業務運輸的廢物符合當地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或有控制措施防

止環境滋扰。

處理和處置

3.2.2.15 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處理將被回收的廢物。

3.2.2.16 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處理不能重复利用或回收的廢物，并在有執照的廢物處理設

施中進行處置。

要素   3.2.2

環境 - 廢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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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旨在為中電營運業務提供一個監測和控制大气排放的流程，以減輕和防止產生大气排放的重大

影響。

應用

本標准适用于在中電營運業務中大气排放受到當地有關大气排放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規管的

工作活動（如環境影響評估指示 – 中電集團燃煤和燃气電厂排放限值表（CLPH-GOHSE-

DIR-002.2.2）），或經以下流程識別有不利環境影響風險的工作活動：

 • 策划階段的環境影響評估或關鍵問題評估流程；

 • 環境管理体系下重大環境因素的識別和評估流程；或

 • 任何其他識別重大環境風險 / 因素的風險評估流程。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以及

2) 所有參与大气排放采樣、分析和報告的人員都經過培訓，具備相應能力履行其崗位和職責。

強制性要求

要素   3.2.3

環境 - 大氣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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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規劃、流程和系統

3.2.3.1 制定、實施和維護流程以監測和控制中電營運業務的大气排放。

3.2.3.2 對已識別和相關的大气排放源（包括但不限于固定源排放、逸散排放和流動源排

放），采用大气排放控制層級（避免、最大限度減少或控制），將大气排放風險降

低到合理可行的最低水平。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排放控制 – 逸散排放

3.2.3.3 制定并實施流程以控制中電營運業務活動產生的逸散排放。

3.2.3.4 禁止在中電營運業務露天焚燒任何廢物，包括有害和無害物質。

3.2.3.5 制定和實施流程以逐步停用、記錄、跟進并報告中電營運業務使用的消耗臭氧層物

質。

3.2.3.6 根据當地法律法規要求或制造商的建議，制定和實施流程，包括維護計划，以維護

和監測所有設備。

排放控制 – 流動源排放

3.2.3.7 确保所有移動設備都得到維護，以控制移動源排放，特別是黑煙的產生。

排放控制 – 固定源排放（僅適用於熱電廠，其他均獲豁免）

3.2.3.8 制定、實施和維護适當的控制措施，以減少固定源排放。

3.2.3.9 制定、實施和評審燃燒設備和排放控制設備的維護程序，包括預防性維護計划，以

确保控制排放的績效和可靠性。

排放監測

3.2.3.10 根据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制定和實施火電厂的大气排放監測和測量方案，如果沒

有法律法規要求，則要符合國際公認的采樣、收集、測量和分析方法的要求。

3.2.3.11 根据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校准、維護和測試大气排放采樣和監測設備，如果沒

有要求，則根据制造商的建議進行校准。

3.2.3.12 為需要實驗室分析的大气排放監測制定質量保證和質量控制流程，并确保分析經認

可的實驗室或按照當地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進行。

3.2.3.13 定期監測移動設備排放的黑煙，并立即采取行動減少黑煙的排放。

3.2.3.14 制定和實施程序以記錄所有相關的績效和測量數据或信息，包括監測和測量結果。

要素   3.2.3

環境 - 大氣排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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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1

身心健康 – 職業健康和衛生

目標

識別、評估和管理急性及長期的健康影響，而這些健康影響可能導致工作人員永久性損害。

應用

當中電營運業務的作業活動有潛在健康危險源的風險而這些危險源對工作人員可能造成急性及

長期的健康影響。健康危險源包括但不限於：

 • 物理危險源；

 • 生物危險源；

 • 化學危險源；

 • 人體工學和社會心理危險源；及

 • 身體狀況，包括酒精和違禁藥物導致的損害。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由經過培訓且有能力的人員（內部或外部）評估和管理健康風險；及

3) 提供充足的資源以實施本標準中的身心健康方案或計劃。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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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健康危險源辨識和管理

3.3.1.1 制定和實施健康風險評估（HRA）流程或同等流程，用於識別和評估中電營運業務

的健康危險源以及潛在的受影響群體或個人。

3.3.1.2 實施健康風險評估或同等評估中識別出的控制措施，以消除或最大限度降低已識別

的健康危險源的影響。

3.3.1.3 向工作人員傳達作業活動中存在的健康危險源以及相應的控制措施。

3.3.1.4 識別、選擇和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PPE），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提供充足的

危險源防護。

3.3.1.5 制定和實施持續監督和保護計劃，評估和控制特定群體或個人對中電營運業務中存

在的物理、生物和化學危險源的暴露水平。

3.3.1.6 為受損傷或喪失工作能力的員工提供康復和返崗幫助。



要素   3.3.1

身心健康 – 職業健康和衛生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物理危險源

3.3.1.7 評估和管理工作場所可能會對工作人員造成傷害或健康損害的過量電離和非電離輻

射、噪聲、振動和溫度。

生物危險源

3.3.1.8 在工作場所提供和保持充足的衛生設施，以預防識別的生物危險源。

3.3.1.9 確保中電營運業務提供充足的飲用水和非飲用水，並按照當地法律法規要求或公認

的國際標准進行處理和管理。

3.3.1.10 確保適當儲存和處理食物，維護餐飲設備和設施，以最大限度減少污染和細菌滋長。

3.3.1.11 制定和實施當地傳染病管理流程，包括：

  • 防止疾病爆發的控制措施；及

  • 制定響應計劃減輕流行病對工作人員健康和中電業務的影響。

化學危險源

3.3.1.12 識別、評估和管理化學品，最大限度將工作人員吸入、吸收或攝入化學品的風險降

低至合理可行的水平或職業接觸限值以下。

3.3.1.13 按照當地法律法規要求和製造商的建議儲存、處理、運輸和處置有害化學品。

身體狀況、人體工學和社會心理危險源

3.3.1.14 制定和實施工作適合性計劃，確保工作人員的身體狀況適合工作，不會對自身或他

人的健康和安全造成不利風險。

3.3.1.15 工作適合性計劃包括對識別出的風險群體或個體進行入職和定期體檢，確保他們適

合其職務，並評估工作場所暴露對健康造成的任何不利影響。

3.3.1.16 制定和實施一套流程，用於評估和管理工作活動的疲勞影響，包括考慮適當的工作

時間和輪班模式。

3.3.1.17 評估涉及長期重複動作和高強度作業的工作活動是否存在人體工學危險源，並實施

控制措施以降低傷害或健康損害風險，包括肌肉筋骨勞損。

3.3.1.18 符合《身心健康 – 禁止酒精和藥物標準》（CLP-GOHSE-STD-003.3.2）的要求，

以保護工作人員和公眾免受酒精或違禁藥物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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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2

身心健康 – 禁止酒精和藥物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酒精和違禁藥物的管理

3.3.2.1 嚴禁受酒精或違禁藥物影響下進入中電營運業務範圍或在範圍內工作。

3.3.2.2 經中電營運業務相關管理人員授權豁免，在中電營運業務的運行區域外舉辦的工作

相關活動中，可以飲用酒精類產品。如有此類型活動，必須先制定流程管理和授權

相關活動。

3.3.2.3 如有跡象表明工作人員受酒精或違禁藥物影響而無法安全地履行職責，或對他人構

成風險，在理由充足情況下將受限制進入中電營運業務範圍。

3.3.2.4 嚴禁在酒精或違禁藥物的影響下操作任何設備或車輛。

目標

保護工作人員和公眾免受酒精及違禁藥物的不利影響所帶來的潛在危害，並按需要提供幫助。

應用

本標準適用於在中電營運業務工作或施行職務的所有員工和承包商人員（除非合同另有規定）。

在中電集團的非運行場所（例如公司辦公室）飲用酒精類產品，須事先取得管理人員的批准（對

於明確禁止飲酒的場所，管理人員不能給予此類批准）。這一限制不適用於公司擁有或租賃的

住宅樓宇。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與酒精和違禁藥物相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及

2) 具有在各自業務範圍內進行酒精和違禁藥物檢測的資源。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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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2

身心健康 – 禁止酒精和藥物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酒精或藥物檢測

3.3.2.5 針對以下情況，制定並實施適當的酒精和違禁藥物檢測計劃：

	  • 入職前；

	  • 事件發生後；

	  • 原因分析；及

	  • 隨機。

 酒精和藥物檢測計劃至少包含以下流程：

	  • 檢測前徵得同意（包括拒絕檢測的處理程序）；

	  • 記錄管理和保密；及

	  • 質量控制和保證。

3.3.2.6 酒精和藥物檢測由有能力且獲授權的人員進行。

3.3.2.7 確保按照製造商提供的說明，操作和維護（需要時）用於酒精和藥物檢測的設備和

工具。

3.3.2.8 使用具有認可資質的實驗室進行酒精和藥物樣本測試分析。如沒有此類設施，使用

信譽良好的實驗室。

酒精和藥物檢測結果管理

3.3.2.9 根據當地法律法規要求評估藥物檢測結果。如果沒有相關要求，參考國際指引進行

藥物和酒精測試的推薦藥物檢測閾值，並考慮當地濫用藥物的情況。

3.3.2.10 與中電營運業務的相關人力資源團隊或代表，或承包商管理團隊（如果與承包商相

關）或同等人員共同製定和實施用於管理酒精和違禁藥物檢測陽性結果的流程。

支援和康復

3.3.2.11 與中電營運業務的相關人力資源團隊或代表，共同製定和實施酒精和違禁藥物康復

計劃，為員工提供幫助。

3.3.2.12 針對酒精和違禁藥物影響以及中電營運業務對酒精和違禁藥物的要求，為員工提供

培訓和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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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3

身心健康 – 返崗和傷病管理

目標

旨在為受傷或患病的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和支援性的流程，使其繼續工作或重返工作崗位，作為

傷病康复的一部分。

應用

本標準適用於所有中電營運業務的員工。這包括員工的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其他醫療狀況，

包括与工作相關和非工作相關的傷害或健康損害。

本標准不适用於普通病假。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當地與返崗和傷病管理有關的法律法規要求；

2) 參与管理返崗個案和 / 或傷病管理的人員有能力并在必要時具有合适的資格；及

3) 為員工和其他人員提供謹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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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3

身心健康 – 返崗和傷病管理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康复和返崗管理

3.3.3.1 制定、實施和保持一個考慮到以下方面的康复和返崗流程：

	  • 咨詢有能力的康复專業人員，并及早接触和支援受傷或患病的員工；

	  • 初步的康复評估或策划；

	  • 員工的能力，包括限制、所需的合理調整，和 / 或建議；

	  • 員工將履行的職責，包括合适的或經過調整的職責；

	  • 監督要求；

	  • 工作時長，包括對工作時長的修改；

	  • 監督進展的時間表，任何進一步的醫療評審以及康复和返崗計划的評審期；及

	  • 康复和返崗計划的薪酬安排。

3.3.3.2 确保在需要時可以獲得康复或醫療專業人士 / 組織的幫助，以支援受傷或患病的員

工和 / 或向主要相關方提供關于受傷或患病員工康复和返崗的獨立建議。

3.3.3.3 向所有相關方傳達康复和返崗流程。

3.3.3.4 在安全的數碼數据庫中儲存病例信息，並能准确記錄事件的順序，跟進和報告与工

作有關的傷病統計數据。

培訓和能力

3.3.3.5 在制定康复和返崗流程時，咨詢有能力且經驗丰富的康复或醫學專家。

3.3.3.6 為促進康复和返崗流程的主要相關方提供能力培訓，其中包括：

	  • 及早識別傷害和健康損害；

	  • 及早接触和支援受傷或患病員工；

	  • 及早介入受傷或患病員工的康复和返崗流程；

	  • 對傷病人員的情況進行保密，并遵守當地醫療信息披露的隱私法；及

	  • 處理傷病人員時的道德行為和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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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3.4

身心健康 – 心理健康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心理健康策略和管理

3.3.4.1 制定、實施和保持一個涵蓋以下內容的心理健康管理策略和流程：

	  • 已識別的社會心理風險因素；

	  • 心理健康推廣和福祉計划；

	  • 即時支援程序或同等程序，為可能因工作相關和非工作相關原因而遭遇急性心理

困扰的員工提供即時心理支援。

3.3.4.2 制定及實施心理健康管理流程時，咨詢有能力和經驗的心理學專家、健康專業人士

或醫學專家。

心理健康培訓

3.3.4.3 為主要相關方和管理人員提供心理健康和領導力培訓，以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技能，

支援員工的心理健康。

目標

建立必要的程序、方案和培訓，以有效和安全地管理和促進中電營運業務員工的心理健康。

應用

本標準适用于所有中電營運業務員工。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當地与心理健康管理有關的法律法規要求；

2) 參与管理心理健康狀況的人員是有能力的并在必要時具備合适的資格；和

3) 為員工和其他人員提供謹慎責任。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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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4.1

工藝安全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工藝安全管理

3.4.1.1 建立并保持一個系統或同等，將工藝安全風險降至最低合理可行的水平，并考慮以

下控制區域：

	  • 技術風險管理；

	  • 安全關鍵系統；

	  • 警報及儀表管理；

	  • 維護管理；

	  • 運營管理；

	  • 員工質素；

	  • 應急准備；及

	  • 管理和保證。

目標

旨在為中電營運業務制定一致的管理方法以減低工藝安全事件的風險。

應用

本標準适用于有机會發生主要圍堵設施失效事件，并會對人員、環境或資產造成永久性損害。

每一個中電營運業務都有不同之處，其文化、經驗和法律法規的要求各不相同，所以實施此標

准的方法也會有差异。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作業遵守有關的當地法律法規要求；

2) 工作人員和承包商有能力履行其在運營、維護和相關應急響應活動中的職責。

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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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4.1

工藝安全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技術風險評估

3.4.1.2 建立并實施符合《風險管理標准》（CLPH-GOHSE-STD-002.1）的技術風險評估

流程或同等流程，以識別危險源，并确保對以下但不限于以下情況引起的工藝安全

風險進行有系統的評估和管理：

	  • 持續運營的業務；

	  • 處理危險物質；

	  • 新項目；及

	  • 技術變更。

3.4.1.3 規定所有工藝安全相關風險的可容忍程度，并确保中電營運業務里有一致的理解和

實施。

3.4.1.4 風險評估由合資格人士獨立進行及評審，并由适當級別的管理人員批准。

3.4.1.5 适當級別的管理人員定期評審風險控制措施的狀態和有效性，以确保控制措施及時

實施，并根据風險級別相關的頻率進行驗證。

變更管理

3.4.1.6 建立并保持一個符合變更管理標准 (CLPH-GOHSE-STD-004.5) 要求的流程，以識

別、評估和管理技術變更（包括緊急、臨時和永久的變更）所產生的工藝安全相關

風險。

安全關鍵系統

3.4.1.7 識別并保持安全關鍵設備 / 安全關鍵裝置 (SCE / SCD) 的台賬。

3.4.1.8 了解安全關鍵設備 / 安全關鍵裝置失效的后果。

3.4.1.9 建立并實施檢查、測試和維護安全關鍵系統的計划。

3.4.1.10 使用計算机化維護管理系統（CMMS）或同等的系統，監督在 SCE / SCD 規定時間

內完成的工單指標。

警報及儀表管理

3.4.1.11 建立并保持一個警報管理流程或同等流程，以确保：

  • 警報的先后排序一致，并積极管理以解決問題；

	  • 無長期沒有解決的警報；及

	  • 控制回路得到优化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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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3.4.1

工藝安全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維護管理

3.4.1.12 建立一個涵蓋所有資產類型的維護策略。

3.4.1.13 确保中電營運業務使用主動及通用的方式來收集、排序、計划、安排和執行維護工

作。

運營管理

3.4.1.14 建立和保持一個工作許可制度，以确保工作期間人員、設備、流程的安全及資產完

整性。

3.4.1.15 确保在工作開始前識別和評估工藝安全相關的風險。在工作過程中如有重要變更，

須進行相應的風險評估及驗證改善措施的有效性。

員工素質质

3.4.1.16 确保員工和承包商具備有效地及安全地營運和維護設備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應急準備

3.4.1.17 确保有可能發生的工藝安全事件的應急響應計划考慮外部應急服務和公眾的參与。

管理和保證

3.4.1.18 建立工藝安全事件的報告和調查流程。

3.4.1.19 建立保證流程以确保符合本標准的強制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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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事件報告和調查

4.2 應急準備和響應 

4.3 績效監測和報告

4.4 保證與評審

4.5 變更管理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事件分類、上報、調查和管理

4.1.1	 根據《中電集團HSE事件管理矩陣》指示（CLPH-GOHSE-DIR-004.1.1）對 HSE

事件和未遂事件進行分類、上報、調查和管理。

4.1.2	 根據《中電集團HSE報告數據規範》指示（CLPH-GOHSE-DIR-004.3.2）的要求，

記錄與HSE事件和未遂事件相關的統計數據。

事件改進措施管理

4.1.3	 跟進實際或潛在嚴重程度為 3級的 HSE事件的整改措施實施情況，直到措施結束，

並評估其有效性。

4.1.4	 事件調查小組報告中識別的所有改進措施必須由獨立的內部審核團隊在調查報告發

布 12個月後進行評估，以確保措施已充分實施。

目標

本標準旨在對HSE事件進行報告、分類、調查和記錄，以確保採取改進措施，並在整個組織內

分享經驗教訓。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期望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遵守地方法律法規對事件報告和通知的要求；

2)		有用於報告、回應和調查HSE事件的事件管理程序；

3)		對員工和相關承包商在提出和報告HSE事件或未遂事件方面進行培訓；

4)		調查人員經過適當的培訓，能夠提出有質量的事件調查結果；及

5)		HSE 事件的報告和調查秉承公平公正原則。

強制性要求

要素			4.1

事件報告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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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應急響應計劃和危機管理

4.2.1	 制定、溝通、測試、學習並定期評審經批准的應急響應計劃，以應對因中電營運業

務的危險源和風險而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

4.2.2	 安排並配備一個專用區作為管理緊急情況的指揮中心，包括該專用區無法使用時有

備用區。

4.2.3	 制定和實施區域危機管理計劃，以應對影響中電營運業務的重大事件。

4.2.4	 將影響中電集團或需要中電集團干預的重大事件上報集團首席執行官或集團首席運

營官，並參考中電集團危機管理計劃。

應急響應設備

4.2.5	 為依賴電力運作的關鍵應急設備配備備用電源或後備設備，並定期測試。

4.2.6	 配備、測試和維護用於應急響應的通信設備。

目標

本標準旨在有效地策劃、管理和應對有可能對人員（包括周圍社區的人員）的健康和安全、設

備完整性和可靠性，以及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緊急事件。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對所有可預見並可確信發生的緊急情況進行風險評估；

2)		根據人員、環境、資產和聲譽模型（PEAR	Model）來應對緊急情況；

3)		有足夠的、可用的應急設備，並按照當地法律法規要求或製造商 / 供應商的建議進行維護；

4)		應急標識清晰可見，並在顯著位置無障礙地展示並維護得當；及

5)		參與應急準備和響應的人員，包括使用、維護和測試應急設備的人員具備相應能力。

強制性要求

要素			4.2

應急準備和響應

45



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績效衡量標準和指標

4.3.1	 按照中電集團HSE報告數據規範指示（CLPH-GO-HSE-DIR-004.3.2）中所述，以規

定的時間間隔測量、記錄和監測關鍵的HSE指標和信息，以確保有效的風險控制。

4.3.2	 建立績效指標以衡量HSE策略、計劃和方案的進展和有效性。

報告和質量控制

4.3.3	 向業務單位最高管理者和其他確定的利益相關者通報HSE表現，包括審計和保證活

動的結果。

4.3.4	 建立數據完整性和報告程序，以確保根據中電集團HSE績效數據報告指示（CLPH-

GO-HSE-DIR-004.3.1）收集的HSE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

目標

本標準旨在確保處理HSE的績效指標，能識別新出現的問題並推動持續改進。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遵守地方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向外部機構進行外部報告；

2)		制定當地HSE數據記錄和監測程序，以記錄、監測、校準、核實和報告；及

3)		記錄、監測或報告HSE數據的人員是經過培訓和有能力完成相關工作。

強制性要求

要素			4.3

績效監測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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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安排和評估

4.4.1	 制定 HSE管理體系保證活動並根據計劃執行，這包括來自內部和外部的評審，以確

保HSE管理體系的符合性性和有效性。

4.4.2	 通過年度管理評審，評估HSE管理的適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包括確保HSEMS

符合目的。

傳達和跟進

4.4.3	 向相關方傳達保證活動及相關改進措施的結果。

4.4.4	 跟進改進措施（作為保證活動的結果），直至其完成。

目標

確保保證活動得到開展，以評估HSE管理體系	(HSEMS) 是否符合目的、有效實施，並識別持

續改進HSE管理的機會。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有營運業務相關HSE保證程序，包括定期的檢查、觀察和審核活動；

2)		根據營運業務相關程序記錄並保留保證活動的結果、證據和信息；

3)		要求對設備、流程、人員、設備完整性和可靠性進行變更的改進措施要符合營運業務相關變

更管理流程；及

4)		在需要時，有外部保證活動以評估外部HSE責任的符合性。

強制性要求

要素			4.4

保證與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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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編號	 強制性要求

變更管理流程

4.5.1	 建立一個變更管理流程，以識別、評估、申請、批准、實施、傳達、培訓和評審影

響人員健康或安全，或影響環境的永久、臨時和緊急變更。

4.5.2	 確保所有臨時和緊急變更都有截止日期。

4.5.3	 根據地方法律法規或地方特別的保存期限要求保存變更管理文件。

變更管理行動

4.5.4	 記錄和實施已識別的變更管理措施，並根據預期結果驗證已實施的措施。

4.5.5	 變更管理措施由非負責實施措施的另一人進行驗證，以确定措施有效地實施。

設備或流程的技術變更管理

4.5.6	 遵守《設備或流程的技術變更管理指示》（CLPH-GOHSE-DIR-004.5.1）中規定的要求。

目標

制定並實施一套流程，以識別、管理和傳達因變更而造成的	HSE	影響。這些變更包括對設備（完

整性和可靠性）和流程的永久、臨時和緊急變更。

其他變更，如有關人員、組織、保安、信息技術、法律法規要求等方面的變更，則應依照其他

相應的系統或流程管理。

基本要求

中電營運業務符合以下要求：

1)		員工接受培訓，以識別變更和啟動中電營運業務的變更管理流程；及

2)		由能勝任的人員批准變更管理。

強制性要求

要素			4.5

變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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